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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耀山代表：

您与其他代表联名提出的《关于加快推进汾西县光伏发电补

贴资金不到位情况的建议》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为实现“双碳”目标，国家需大幅提升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。

但“十三五”以前，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高于传统能源，需通过

补贴机制弥补差价，推动技术降本和规模化发展。“十三五”以

来，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推动全国光伏发电行业蓬勃发展，我省

积极响应国家号召，顺势大力发展光伏扶贫项目，取得了很好的

帮扶效果，但也面临诸多挑战。特别是早期补贴资金缺口较大，

需通过政策优化解决存量问题、遏制新增欠补。

为解决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历史遗留问题，根据国家可再生能

源发电补贴相关政策，首先确定了“以收定支”的基本原则，即

根据可再生能源发电附加费收入（电费中的专项附加，用于补贴

可再生能源发电）确定补贴规模，避免新增欠补；同步推动项目

的分类管理，对风电、光伏、生物质能等不同类型项目设定差异

化补贴政策，优先保障民生和重点领域；最终通过市场化过渡，

逐步减少中央财政补贴依赖，推动项目通过绿证交易、碳市场等



机制获取收益。

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通过明确分工、严格流程、差异化

优先级设计，既保障了民生和重点领域项目，又推动行业向市场

化转型。未来，随着技术进步和政策完善，补贴机制将更加高效

透明，助力可再生能源成为我国能源体系主力军。从政策实施效

果来看，首先是补贴资金缺口有效缓解，通过“以收定支”机制，

新增欠补规模得到有效控制；其次是民生项目收益得到保障，全

省光伏扶贫项目累计惠及约30万户贫困家庭，年增收近20亿元。

关于您反映汾西县光伏发电项目存在上网电费和补贴资金

支付缺口的问题，经省电力公司核实并与相关发电企业确认，具

体情况如下：

您反映问题共涉及汾西县申村、阳光、瑞业、同福、涧底和

太阳山 6 个光伏发电项目。6 个项目的扶贫容量部分以及阳光和

太阳山 2 个项目的非扶贫容量部分符合补贴条件(6 个项目扶贫

容量按照“财建〔2020〕320 号”要求纳入补贴清单，因不在核

查范围不需纳入合规清单；太阳山和阳光 2 个项目分别纳入国家

“2020 年第七批”和“2020 年第九批”补贴清单，且经核查纳

入国家“第一批合规清单”);申村、瑞业、同福和涧底 4 个项目

的非扶贫容量部分未纳入国家合规清单，不享受补贴。

6 个项目应由电网企业承担的上网电费，电网企业已全额支

付发电企业；由中央财政承担的扶贫容量补贴资金，中央财政已

全部拨付，电网企业也及时全额转付发电企业。阳光和太阳山 2



个项目的非扶贫容量补贴资金，中央财政已拨付到位的，电网企

业也及时转付发电企业；还有 0.26 亿元补贴资金缺口中央财政

未拨付到位，待中央财政拨付到位后，电网企业将第一时间转付

至发电企业。

申村、瑞业、同福和涧底 4 个项目的非扶贫容量部分，目前

未纳入国家合规清单，不符合补贴条件，涉及金额 4.5 亿元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会同省电力公司持续研究优化带补贴光伏的

服务保障机制，积极协同国网地电两公司，共同推动国家各项措

施落地实施，促进我省光伏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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